附件3
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法治工作统计分析

报告（标准化格式）

（20XX年第X季度）

报告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            

一、组织领导

（一）报告法治政府建设工作     次。其中，书面报告    次，口头报告    次。提出建议    条，主要是：        （如非亮点可不写）。领导批示    次，具体指示：           （可就重点内容简要摘述，如无批示可不写）。

（二）领导班子专题研究法治政府建设工作   次，重要决定：              。（可就重点内容简要摘述，如无重要决定可不写）。
（三）领导班子集体学     次，学法内容：                。

   （四）干部职工集体学法     次，学法内容：              。

（五）组织法治政府建设调研、督察    次。

二、立法

（六）完成年度立法   件。其中，本级政府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规   件；经自治区人大批准公布的法规    件；本级政府公布的规章     件。

（七）完成立法调研项目   件，调研的法规规章草案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。

（八）开展立法后评估   件，评估的规章名称：          。

   （九）清理法规规章    件。其中，修改    件，废止    件。

   （十）报送备案规章    件。

三、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

（十一）公布规范性文件    件。

（十二）经合法性审核    件。

（十三）合法性审核率    ％。

（十四） 报送备案    件。

1.报送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    件，报送备案率    ％。

2.报送本级政府备案    件，报送备案率    ％。

3.报送上一级政府备案    件，报送备案率    ％。

（十五）清理规范性文件   次   件。其中，开展专项清理    次    件，专项清理名称                  。

四、重大行政决策

（十六）作出重大行政决策    项。其中，经合法性审核    项，合法性审核率    ％。

（十七）作出重大执法决定    件。其中，经法制审核    件，法制审核率      ％。

五、行政执法监督

（十八）开展行政执法专项监督检查     次，检查领域        。             

（十九）开展行政执法案卷评查     次，评查范围：          。 
    1.评查对象数量：    个，具体对象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。 
2.评查案卷：行政处罚案卷      份，行政许可案卷       份，行政强制案卷       份，其他执法案卷       份。

 3.存在的主要问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（二十）持有行政执法证的行政执法人员     人。其中，行政编制    人，事业编制    人，其他    人（包括国家部委核发和自治区核发的行政执法证）。
（二十一）开展行政执法人员培训       次，       人，培训内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
（二十二）选聘行政执法监督员       人。

六、行政复议

（二十三）处理申请

1.收到申请      件。

2.受理     件。其中，同时提出审查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    件。

3.不予受理     件。

4.其他处理     件。

（二十四）复议处理

1.审结    件，审结率    ％。其中，超期审结    件，超期审结率    ％。

2.维持决定     件，维持率    ％。

3.驳回    件，驳回率    %。

4.确认违法     件，确认违法率    ％。

5.责令履行     件，占     %。

6.终止     件，占     %。其中，经调解申请人撤回申请而终止的     件，调解率     %。
（二十五）复议意见建议

提出行政复议意见建议    件，被申请人落实    件，落实率    ％。

七、行政诉讼

（二十六）复议后诉讼      件，起诉率    ％。

（二十七）直接起诉     件，起诉率    ％。

（二十八）应诉   件，应诉率    ％。其中，一审应诉   件，应诉率    ％；二审应诉    件，应诉率    ％；再审应诉   件，应诉率    ％。

（二十九）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     件，实际出庭应诉     件，应诉率    ％。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的案件败诉      件。

八、法律顾问

（三十）实有法律顾问    名。

（三十一）法律顾问参与工作   项。

1.参与立法     件。

2.办理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     件。

3.办理法律事务    件。

4.办理重大决策法制审核     件。

5.代理行政复议、应诉案件或就案件出具法律意见   件。

    九、政府法律事务
（三十二）办理政府法律事务    件。
十、仲裁

（三十三）受理案件     件。

（三十四）仲裁标的额     元。

（三十五）收取仲裁费     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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